
 

大會規則 
1 . 參賽者須為 K1-S6或相應級別之學生。年級組別限制以 2 0 1 8 年 9 月開學年度計算，額

滿即止。 

2 . 參賽者可參加超過一個項目，但必須承擔所報項目於同一時間舉行而須作出取捨的風險。本

會會盡量安排更改，但若未能安排，參賽者須自行取捨。 

3 . 每項目(包括團體項目)，參賽者只可報名一次。 

4 . 參賽者請清晰填報各項資料；所填報之資料必須屬實，如有違規者，其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所有資料只會作比賽之用。 

5 . 遞交報名表時請填妥各項參賽資料。 

6 . 已繳交之報名費不能退還（除非大會取消有關活動），亦不得轉讓他人或轉作另一項比賽之

用。參賽者不能因爲未能出席由大會安排的比賽日期或地點而提出退款。 

7 . 比賽時間、地點及詳情，將於各項目首日比賽前 1 0天以「電郵」通知各位參賽者。敬請正

確填寫電郵地址及導師或備用電郵。如於比賽日期前仍未收到有關通知，敬請盡快聯絡本會。凡

於比賽日期後才提出未收到通知者，恕不受理。(請注意：為了避免收到不想要的「垃圾」電子郵

件，某些網際網路服務業者會阻擋由不知名寄件者發送的訊息，請檢查您的「垃圾郵件」或「雜

件箱」，並將 caahks@caahks.hk及 caahks@yahoo.com.hk加入您的通訊錄或安全寄件者名單。) 

8 . 參加者之出賽日期、時間及出場次序，由大會編訂，參加者不得異議。 

9 . 大會有權隨時更改比賽時間表。如遇上由教育署發出因惡劣天氣或其他特殊原因而需要停課

之指示，所有當日舉行之賽事將會全部取消，直至另行通告。 

1 0 . 參賽者請於比賽開始前十五分鐘到達比賽場地辦理報到手續。比賽開始後，評判或工作人

員有權拒絕任何人士（包括參賽者）進場；參賽者可能錯過重要之宣佈及出場次序。 

1 1 . 所有參賽者必須攜帶附有相片之身份證明文件/ 旅遊證件/ 學校手冊/ 學生證，以便比賽

場地之工作人員作核實。樂器或歌唱項目之伴奏者則不受此限。 

1 2 .每位參賽者只可由一名成人陪同。比賽場地之座位將優先留予該場比賽之參賽者。如個別場

地座位不足，陪同參賽者之老師或家長有機會不獲安排進場。賽務行政人員有權因應場地限制或

評判之要求，作出最終之座位及進出場地安排。 

1 3 . 參賽者於比賽當日不可穿著制服或扣上識別襟章(校服除外) 。 

1 4 . 評判有權於比賽中途終止參賽者的演出，參賽者不得異議。 

1 5 . 如參賽者之演出超過法定時限，評審有權終止參賽者之演出並扣減適當分數。 

1 6 . 於各項比賽指定時間內，參賽者只可以一首作品參賽。 

1 7 . 大會評判之評審乃最終決定，任何人均不得異議。 

1 8 . 各獎項及得獎名額或會因應比賽實際情況而有所變更。如參賽者的演出未達得獎水平， 大

會有權不頒發任何名次及獎項。主辦機構保留最後決定權。 



 

1 9 . 在場家長及觀眾不得向比賽中的參賽者作任何提示(俗稱提水)，一旦被評判或工作人員發

現，評判可扣減參賽者的分數。 

2 0 . 參賽者如有違反任何比賽規則，大會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 

2 1 . 比賽結果會於每節比賽完結時即時公佈，並於該項比賽完成後之星期三下午五時後於本會

網站及 facebook內公佈。 

2 2 . 除了特殊情況，比賽期間可以進行攝影或錄影，但不能使用閃光燈及只限拍攝自己的子女

或學生；跳舞比賽則不可進行任何攝影及錄影。如被發現攝錄其他人士，會立刻要求離開比賽現

場以及取消有關參加者之參賽資格。一切錄像版權均屬大會所有。 

2 3 . 所有在場人士均需小心看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遺失，大會恕不負責。 

2 4 . 繪畫、書法及黏土項目參賽作品必須為參賽者手筆，如有臨摹或成人加比或冒名頂替之作

品， 將被取消參賽資格，已繳交的參賽費用恕不退回。 

2 5 . 全部參賽作品及活動期間的任何相片及錄影物品著作權歸屬於主辦單位中國藝術家協會香

港秘書處所有，主辦單位對外發表不另給酬勞，並享有「出版、公開展示與口述、使用、重製、

改作與編輯等權利」。 

2 6 . 所有繪畫、書法及黏土項目參賽作品及照片，如於退還時發現有損壞或摺曲等情況，本會

恕不負責。 

2 7 . 主辦機構有權修改比賽規則，若有任何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同意聲明 參賽者必須同意︰ 

1. 參賽費用繳交後，則不接受參賽者要求退款或轉讓他人 ; 

2. 參賽者必須服從大會評判團的決定 ; 

3. 對於參賽者有任何損失，本會無須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 

4. 本會可以使用活動期間的任何相片及錄影物品作宣傳 ; 

5. 本會有權修改及刪除有關規則，及更改活動有關事項。 

 

 

 

 


